














正 文

第一章 本次债券发行基本情况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委托单位及项目其他机构提供的文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本次债券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实施方案》,债券发行对应投资项目的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3,000.00万元， 其中工程费用2,836.00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1.27

万元，预备费142.73万元

1、 债券名称：“2025年汉中市勉县妇幼保健院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专项债券”

2、 发行年份： 2025年

3、 发行金额： 1,000.00万元

4、 发行面值： 100元

5、 发行期限： 30年期

6、 债券 (年) 利率： 3.0%

。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债券发行的金额应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 43 号) 第三条的规定，

不突破国务院批准的限额；本次债券发行期限符合《关于进一步

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号) 第三条



二、 专项债券发行主

增设的30年期； 本 次债券的发行利率符合《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厅字〔2019〕 33号) 第三条第

(四) 项关于“坚持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 促进债券发行利率合

理反映地区差异和项目差异”之规定； 本次债券对应投资项目属于新

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项目， 符合《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8〕 101号) 第三条第 (三) 项关于“坚

持专项债券必须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融资规模与项目收益

相平衡。 重点用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交通基础设施、 能源项目、

农林水利、 生态环保项目、 民生服务、 冷 链物流设施、 市政和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等七大领域。 积极支持“两新一重”、 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中

符合条件的项目， 可根据需要及时用于加强防灾减灾建设。”之规定。

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 、

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

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 155号) 第四

条规定， 省、 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

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 设区的市、 自治州，县 、 自治县、 不设区

的市、 市辖区政府 (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 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

当纳入本省、 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 自治区、























(3) 筹措过程规范化

本项目筹措资金额度对于勉县妇保院来说相对较大，筹措过程需

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应的规章制度， 有秩序地进行资金筹措，以减

少法律纠纷，提高项目实施效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2、 项目投资额、 自有资本金及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披露： 本项目总投资3,000.00万元， 资金筹措

渠道来源于项目资本金及专项债券融资， 其中， 项目资本金2,000.00

万元， 资本金比例为66.67%,发行债券资金1,000.00万元， 占总投资

33.33%。

本项目资本金2,000.00万元， 资金来源为县财政预算安排解决，

其中2025年1,100.00万元， 2026年900.00万元， 资金将根据项目建设

进度逐步到位。

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实施方案》披露的内容，项目资本金占总

投资额的比例为66.67%,《实施方案》披露的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

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国发 [2019)

26号) 第二条规定的20%的最低资本金比例。

3、 专项债券拟发行计划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从社会筹资

1,000.00万元。 发行计划为2025年发行30年期专项债券1,000.00万元。

项目债券发行计划见下表：



发行额度 (万元)发行年份 发行期限

2025年 1,000.00

合

30年期

计 1.000.00

三、 募集资金用

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计划的期限符合《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号)第三条第 (一)项 、第 (三)

项之规定。

途

依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披露的要素， 本次发行的专项债券资

金用于2025年汉中市勉县妇幼保健院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的建设支出，

符合《《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预 (2018)

34号)》第五条第 (十) 项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必须一律与公益性

建设项目对应”的规定，同时，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实施单位依

法合规使用债券募集资金的监管，严禁将资金用于《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 (财预〔2021〕 110号) 第六条第 (四) 项、《关

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2024〕 52

号) 规定的“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列举的支出当中 。

本所律师综合上述要素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来源及用途符合《关

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厅字

〔2019〕 3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 43 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

之规定。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6〕 88号) 第7.1点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当地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

为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2016年陕西省发布了《关于印发陕西省

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陕财办〔2016〕 172号) 文件，

建立陕西省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提前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汉中市

也结合自身实际， 建立了相应的债务应急处置机制和工作预案， 提前

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二、发行计划

1、 发行场

勉县妇幼保健院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1,000.00万

元。2025年申请30年期专项债券1,000.00万元，融资成本按3.0%估算。

所

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

2、 品种和数量

3、 时间安

勉县妇幼保健院服务能力提升项目专项债券计划2025年发30年

期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债券发行额1,000.00万元，发行面值100 

元 。

排

按照省财政厅确定的时间发行。
































